
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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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税制 变迁是 国家法治 发展的缩 影 ， 它 不仅 与政 治 、 经济 、 社会等要素

密切关联 ， 更 与 法律要素须臾不可 分割 ； 应从法律视角 审视税 制 变迁所涉及 的各类

核心 问 题 ， 并不 断 完善税制 的价值 、 结 构和 功 能 ；
中 国 改革 开放 以 来形成 的特定

“

时 空
”

， 使历次税改呈现连续性 与 差异性 、 周 期性和建构性等 多 重特征 。 落实税收

法定原 则是对税改最基本 的法治 期 待 。 2 0 1 4 年开 启 的新一轮税制 改革应 继 承 既往

经验 ，
正视现实 问 题 ， 坚 守基本价值 ， 以 推进税 收法治 和 国 家整体 治 理体系 的 现

代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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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问题与框架

财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， 税收则是财政的核心支柱 ， 直接关乎国计民生 ，

影响强 国富民和稳定发展。 基于经济史的视角 ， 约瑟夫 ？ 熊彼特在其开创的财政社

会学领域 ， 曾强调一国历史就是财政史 ， 并将财政制度变迁与政治 、 经济 、 社会要

素相关联 ， 因为只有
“

嵌人
”

上述要素背景 ， 才能全面透视财政制度 ， 揭示其变迁

过程中 的价值取舍 、 结构调整与功能实现 。 基于系统的维度 ， 财政学的集大成者瓦

格纳认为 ， 财政是连接政治 、 经济和社会三大系统的媒介和重要环节 。① 另外 ， 无

论是政治 、 经济抑或社会系统 ， 都离不开法律的制度支撑 ， 现代国家财政与三大系

统的连接无不以法律的形式呈现 。

具体到税法领域 ， 税收制度作为财政制度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， 与一国政治 、

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始终密切相关 ， 古今中外历次重大的
“

变法
”

、

“

改革
”

、

“

革

命
”

、

“

战争
”

， 大多都与税法变革密切相关 ， 且普遍涉及税收的公平性 、 合理性或合

① 神 野直彦 ： 《体制 改革 的政 治经济学 》
，
王美平译 ， 北 京 ：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， 2 0 1 3

年 ， 第 8
—

1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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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性问题 。 中国发轫于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的农村改革 ， 实质亦属税法变革 ， 它回应

了广大农民对农业税税后增益的渴望 ， 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 。
① 事实上 ， 中

国在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中 ，

一

直 以不断推进税法变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， 因

而税制变迁始终与改革开放的深化同步 ， 其影响历来举足轻重 ， 备受瞩 目 。

在 1 9 4 9
一

1 9 7 9 年的三十年间 ，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， 受苏联
“

非税

论
”

思想的影响 ， 中 国的税法制度 日渐式微 ， 几乎一度被挤压为
“

单一税制
”

； 改革

开放以后 ， 中国税制才从整体框架到具体功能 ， 在多种因素的激荡作用下持续剧变 ，

大量税法制度从无到有 ，
日臻完善 ， 其间的演变规律殊值深究 。 而今 ， 在全面深化

改革 ， 盛倡法治的大背景下 ， 中国税制究竟应 向何处去 ？ 如何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

化 ？ 无疑都是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。 唯有解析税制演变的历史并归总提炼其核心问

题 ， 才可能发现税制变迁的规律 ， 明晰未来税制变迁的方向 、 目标 、 路径 ， 揭示现

代税制应然的结构 、 功能与价值 。

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，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， 税制变迁不仅有经济和社会因素 的

推动 ， 亦有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。 因此 ， 在瓦格纳等所关注的三大系统的基础上 ，

还应重视法律系统或法律要素对税制变迁的重要影响 ， 并从法治维度展开分析 ， 这

更有助于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的角度理解税制变迁 ， 从而在
“

经社一政法
”

的分析

框架下 ， 形成对四大系统良性互动的融贯理解 。

中国的税制变迁已到重要阶段 ， 其未来走 向关涉税收法治的现代化乃至国家治

理的整体现代化 。 对于何谓现代化或法治现代化 ， 历来众说纷纭 。 本文关注的税收

法治现代化 ， 是指一国税收法治的理念和体系 向各现代税收国家共通的税收法治理

念和体系转化的过程 。 尽管由于诸多因素 ， 各国的具体税制不尽相同 ， 但只要是现

代国家 ， 就都会在税收法治方面强调公平 、 效率 、 秩序等基本价值 ， 并会将其贯穿

于税收法治体系的各个方面 ， 从而影响税收的立法、 执法 、 司法与守法等各个环节 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 ， 税收法治体系是
“

形
”

， 而税收法治理念则是
“

神
”

， 在税制变迁

的过程中 ， 只有将现代税收法治理念充分融人现代税收法治体系的构建 ， 从而做到
“

形神兼备
”

， 才可能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。

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税制变迁 ， 在总体上都是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过程 。 例如 ， 为

了实现效率和公平价值 ， 许多国家在 2 0 世纪 5 0 年代 以后普遍开征增值税 ，
② 并于

① 在改革前 ， 广 大农 民 交完农 业税 （公粮 ） 后 尚 面 临 温饱 问 题 ， 而在 农村 改革推开 后 ，

通过广 泛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 ， 农民 的 税后 剩余得 以增加 ， 从 而极大地激发 了 农 民 的

生产 积极性 。 这是 中 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 的 重要原 因 。

② 自 1 9 5 4 年法 国首次实行增值税制度 以来 ， 世界各 国 纷纷开征增值税 ， 推进 间 接税制度

改革 ， 以 避免重 复征税 ， 增进税 负 公平 ， 提升经济效率 。 目 前 已 有 1 5 0 个左右 的 国 家

和地 区 实行增值税制 度 。 （参见高培勇 、 杨志 勇 主编 ： 《世界主要 国 家财税体制 ： 比较

与借鉴 》
， 北京 ： 中 国 财政经济 出版社 ， 2 0 1 0 年 ， 第 1 9 页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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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世纪 8 0 年代中后期普遍降低所得税税率 ， 扩大税基 ，
① 从而形成了两次税制改革

浪潮 。 在上述税制变迁过程中 ， 各国普遍遵循税收法定原则 ， 强调秩序价值 ， 不仅由

此构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税制 ， 也进一步实现了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。

现代税制是与现代市场经济 、 现代法治密切关联的 。 中国特殊的时空背景决定

了税制变迁的基础 、 路径有别于其他国家 。 要把握中 国税制 向何处去 ， 需先了解其

历史渊源及尚存问题。 因此 ， 不仅要关注税制变迁与相关要素的横向关联 ， 还要在

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关注其连续性以及不同时期的特殊性 ， 这不仅对完善税制具有现

实意义 ， 而且对财税法或经济法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具有学术价值 。
②

为此 ， 本文将先提出税制变迁的历史分期 ， 并揭示每个阶段的政治决策 、 宪法

修改、 分配调整与税法变革之间的关联 ， 从而说明相关要素对税法变革的影响以及

税制变迁的一般机制 ， 在此基础上 ， 提出历次税改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， 揭示税制

变迁过程中的价值侧重 、 结构调整和功能调适 ， 以及法律要素的重要影 响 ， 探寻新

阶段的税制改革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综合问题 ， 从而为税收法治现代化提

供支撑 。

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 ， 本文试图说明 ， 税制变迁的过程就是税收法治不断走向

现代化的过程 。 在各类关联要素的交互影响下 ， 在税制变迁过程中会不断吸纳现代

的法治理念和价值 ， 并形成现代税收 国家通行的税制结构 ，
以更好地发挥现代税法

的功能 ， 此即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过程 。
？ 基于罗斯托和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 ， 在关

注与税制变迁融为
一体的税收法治现代化的阶段和过程的 同时 ， 还应关注在此过程

中税法的价值 、 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， 这也有助于推进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。

二 、 税制周期变迁的外部关联要素

（

－

） 税制的变迁周期

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税制变迁 ，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紧密相连 。 经济政策的

① 为 了 提高效率 ， 保障公平 ， 以美 国 1 9 8 6 年 的税制 改革 为先 导 ， 德 国 、 法 国 、 瑞典 、 加

拿大 、 澳大利 亚 、 日 本等 ＯＥＣＤ 国家掀起 了 降低 所得税税率 、 扩大税基 、 简化税制 的

改革浪 潮 。 这些 国家 的 税制 改革对于我 国构建现代税制亦 具有重 要借鉴意 义 。 （参见 刘

溶沧 、 夏杰长 ： 《税制 改革 的 国 际经验及对 中 国 的 启 示 》
，

《 管理世界》 2 0 0 2 年第 9 期 ）

② 在财税法或 整体经济法领域 ， 有 关 制 度变迁理论 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。 对于 以 往制 度经

济 学领域的大量成果 （如诺斯有 关制度变迁 的 产权理论 、 国 家理论和 意 识形态理论等 ）

能否有助于分析 中 国 的 税制 变迁 问题 ， 还缺少深入的研究 。

③ 也有学者认为 ， 税收 法 治 现代 化 是一 个发展过程的 概念 ， 包括税法 意识 、 税 法体 系 、

机构和 职 能等 多个 方 面 的 现代 化 。 （参 见 涂龙 力 、 解爱 国 ： 《论 税收法 治 的 现代 化 》
，

《税务研究 》 2 0 0 5 年第 4 期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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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必然意味着税法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， 在这个意义上 ， 改革开放以来的税制变迁

可分为恢复重建税法制度 、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法体系与建立更加规范 、

完备的税法体系三个阶段 。

表 1 中国税制变迁的分期与路向

阶段划分起讫时间


改制方 向


实施路径


第一阶段
“

8 4 税改
”

 1 9 8 4
—

1 9 9 3恢复重建税法制度全面进行工商税制改革

1 Ｑ Ｑ ，ｏｎｎ ，
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对税制进行全面调整 ， 体现市场经济对税

第一阶段 9 4 税改 1 9 9 4
一

2 0 0 3

适应的税法体系法统一 、 税负公平的要求


9ｍ ／ 1 9 ｎ ｌ
．
建立更加规范 、 完备的 局部调整税制 ， 实施

“

结构性减税
”

， 提升
第二阶段 0 4 税改 2 0 0 4

－

2 0 1 4

纖体系


翻 的法定性和公平性


上表是对税制变迁分期和路向的简要说明 。 其中 ， 第一阶段的
“

税改
”

对于中

国经济立法体系乃至整体法律体系 的建立 ， 具有特别重要的奠基意义 。 在改革开放

初期为数不多的立法中 ， 税收立法可谓独树一帜 ， 开启经济立法之先河 。
① 但直至

1 9 8 4 年国营企业第二步
“

利改税
”

，
以及多部税收条例 （草案 ） 集 中推出 ， 才形成

了当代中国税法体系 的基本架构 。
？ 此次规模空前的税法变革 ， 史称

“

8 4 税改
”

，

其核心是建立与改革 目标相应的税制 ， 以适应从
“

计划经济
”

向
“

有计划的商品经

济
”

的体制转轨 。 从法律角度看 ， 国家立法机关于 1 9 8 4 年作 出 的
“

授权立法决

定
”

，
③ 使工商税收领域的诸多税收条例 （草案 ） 得以推出 ， 原来几乎消失殆尽的税

收立法又陆续重现 ， 税法体系亦初见端愧 。 在这一时期 ， 既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

① 例如 ， 《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个人所得税法 》 （ 1 9 8 0 ） 和 《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外 国 企业 所得税

法 》 （ 1 9 8 1 ）
， 是改革开放后最 早 制定 的税收 法律 ， 与 《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中 外合 资经 营

企业 法 》 （ 1 9 7 9 ） 、 《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经济合同 法 》 （ 1 9 8 1 ）—起 ， 开 启 了 经济立 法 的 先

河 。 由于这 两部税收法律着重针对外籍个人和 外 国 企业 ， 因 而 受制 于主体和调整领域 ，

它 们对 国 内 经济改革和整体税法体系 的影 响并不 大 。

② 在税制 历史上 ， 1 9 8 4 年 9 月 1 8 日 特别 值得纪 念 ： 这一 天 国 务院 批转 了 财政部 报送 的

《 国 营企业 第 二步利 改税试行办 法 》
， 发布 了 《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产 品 税条例 （草案 ） 》 、

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条例 （草案 ） 》 、 《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 营业 税条例 （ 草案 ） 》 、 《 中

华人 民 共和 国 盐税条例 （ 草案 ） 》 、 《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 资源税条例 （草案 ） 》 、 《 中 华人

民共和 国 国 营企业所得税条例 （草案 ） 》 等 6 个税收条例 （草案 ） （ 均 自 当年 1 0 月 1 曰

起试行 ） ， 从 而建立 了 复合型 的工 商税制 ， 形成 了 今天税制 的基本架构 。

③ 1 9 8 4 年 9 月 1 8 日 ， 《 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 常务 委 员 会关 于授 权国 务院 改 革工商 税制 和

发布试行 有 关税 收条 例 （草 案 ） 的 决 定 》 通过 （ 该决定 巳 于 2 0 0 9 年 废止 ）
， 这是
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 重 要基础 。 此后 ，
1 9 8 5 年 4 月 1 0 日 ， 六届 全 国 人 大 三 次会议又通过 了

《 关 于授权 国务院在经济体制 改革和对外开放 方面 可 以 制 定暂 行 的规定或 者条例 的 决

定 》 ， 这是今天许 多 税收暂 行条例 的立法基础 ， 但也构成 了 进一 步 落 实 税收 法 定原 则

的 障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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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税制改革
——里根政府在供给学派 的影 响下 ， 力图通过减税来激发市场活

力 ，
？ 又有中国在改革浪潮中 ， 不断通过税制改革来

“

放权让利
”

。 中美可谓所见略

同 ，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。

随着我国宪法于 1 9 9 3 年规定
“

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”

， 并强调
“

国家加

强经济立法 ， 完善宏观调控
”

，
② 大规模的税收立法于 1 9 9 4 年被全面推出 ， 由此开启

了税法变革的第二阶段 。

“

9 4 税改
”

作为系统性变革 ， 旨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，

为增加税收收入和实施税收调控提供法律基础 。

“

统一税法、 公平税负 、 简化税制 、

合理分权
”

成为当时税改的重要 目标 ， 只是这些 目标至今仍未完全实现 。

“

9 4 税改
”

后的十年 ， 税制框架基本稳定 ， 直至 2 0 0 4 年增值税转型试点启动 ，

才拉开了
“

0 4 税改
”

的帷幕 ， 并表现出新的趋势 ：

一方面 ， 基础性的税制巳大抵具

备 ， 大规模的税法剧变不再 ， 但相对和缓 、 分散的局部调整不止 ， 包括多个税种的

废止或合并 、 诸多税法
“

试点
”

、 税 目调整和税率变更等 ； 另一方面 ， 税法的共通价

值 、 税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更多关注 ， 税收的法定原则 、 公平原则被更多强调 ，

从而为 2 0 1 4 年以后的税法变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。

总之 ， 从 1 9 8 4 年到 2 0 1 4 年 ， 每十年都发生一次重要的
“

税改
”

， 形成了税制的

周期变迁 。 尽管其起讫时间只是依变迁
“

路向
”

作 出 的大略划分 ，
③ 但无论是总体

设计抑或现实发展 ， 其阶段性都较为明显 。 通过观察上述三个阶段税制变迁的路径

和方向 ， 有助于分析和推断未来中 国税法变革的
“

路向
”

， 揭示其中蕴含的 内在逻辑

和基本规律 ， 并推动税制的系统改进和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。

在
“

十年一易
”

的周期律中 ， 蕴含着税制与政治 、 经济 、 社会 、 法律系统之间

的重要关联 ， 为此 ， 有必要基于上述的变迁周期 ， 着重探讨影响税制变迁的关联要

素 ， 并进一步分析税制变迁的核心问题 ， 明 晰税制完善的方向和路径 ， 展示税收法

治现代化的应然图景 。

（
二

） 影响税制变迁的关联要素

从上述三个阶段的税法变革来看 ， 影响税制变迁的并非单
一

因素 ， 而是包括了

相互关联的多种因素 。 其中 ， 政治 、 经济 、 社会因素作为影响税制变迁的外部要素 ，

历来备受瞩 目 。

① 受供给 学派理论的影响 ， 美 国 以 《 1 9 8 6 年税 收 改革法 案 》 （ 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ｏｆ 1 9 8 6 ）

的 实施 为标志 ，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税制 改 革 ， 并 影 响 到 多 个 国 家 。 尽 管其基础 、 内 容 、

路径 等 与 中 国 的税 改不 同 ， 但 目 标都 是要给企业更 多 的 空 间 ， 激发市场 主体的 活 力 。

② 参见 《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宪法 》 第 1 5 条第 1 款 、 第 2 款 。

③ 三次税改 的 时 间 节点 较 为 显 明 ， 有助 于 进行 历史分期 ， 当 然 有 时 改 革也并 非 完 全截然

分开 。 如 1 9 8 3 年启 动 的 国营企业第 一步
“

利 改税
＂

作为 第 二步
“

利 改 税
”

的预备 ， 也

可归入整体的
“

8 4 税改
”

之 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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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经济 、 社会等因素与税收的紧密关联 ， 税收经济学 、 税收社会学 、 公共经

济学等领域的大量成果巳有充分论证 。 此外 ， 税收不仅具有突出 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，

也具有突出的政治性 ， 因而其与政治因素的关联亦受到重视 。 ？ 另外 ， 由于法律与

各个系统亦密切相关 ， 且税收领域必须贯彻法定原则 ， 因此 ， 有必要在三大系统要

素的基础上 ， 进一步关注税收与法律要素的紧密联系 ， 从而在前述
“

经社一政法
”

的框架下 ， 更为系统地把握税制变迁与各类因素的关联。

1 ．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与税法变革的关联

在中国税制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 ， 政治因素对税法变革的影响始终存在 。 我国

历次重要改革启动时所作出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， 既是重要的政治决策 ， 也是事关整体改

革的顶层设计 ， 同时 ， 还与宪法修改 、 具体的税法变革有近乎一一对应的紧密关联 。

下面仍以 1 9 8 4
—

2 0 1 4 年的三十年为例 ， 选取其间历次重要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， 来

说明政治因素与税制变革之间的关联 ， 这既有助于发现经济、 社会发展对政治 、 法

制变革的基础性影响 ， 又有助于揭示政治因素与税收法制紧密关联的阶段性特点 ，
②

从而增进对税制建构性的理解 。

表 2 税法变革与政治决策 （

＂

改革决定
”

） 的关联

历史分期政治决策 （改革决定 ）



税法变革


政法关联

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《 中共中央
＂

8 4 税改
”

着重建立与
“

有计划 税制变革在先 ， 与总体改

第一阶段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》 （ 1 9 8 4的商品经济体制
”

相适应的税革设计内在
一致 ， 体现了

年 1 0 月 ）法制度改革初期的特点

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《 中共中央＂

9 4 税改
”

着重建立与
“

市场经
1 9 9 3 年的
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为

第二阶段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★…似 ， ，

‘

“

9 4 税改
”

奠定了重要

干问励决定 》 （ 1 9 9 3 年 1 1 月 ） 細

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《中共中央
“

0 4 税改
”

着重完善税制结构 ， 2 0 0 3 年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为

第三阶段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调整和废止多类税法制度 ， 进
“

0 4 税改
”

奠定了重要

干问题的决定》 （ 2 0 0 3 年 1 0 月 ）一

步优化税制基础

可以看出 ， 每个阶段的税法变革都与历次重要 的
“

三 中全会
”

作出 的
“

改革决

定
”

有关 。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诸多涉税需求 ， 基于提升合法化水平的考量 ，

① 有 的 学者认为 ，

＂

在税收决策 中 ， 政治 的考虑才是决定性 的
”

；

“

税收 和税收政策是 比较

政治 学十分合适 的 研究对象
”

， 这些认识都 强调 了 税 收与 政 治 的 紧密 关联 。 （参见 Ｂ ． 盖

伊 ？ 彼得斯 ： 《税 收政治 学 ：

一种 比较 的视角 》 ， 郭 为 桂 、 黄宁 莺译 ， 南 京 ：
江 苏 人 民

出版社 ，
2 0 0 8 年 ， 第 3 、 2 4 页 ）

② 有 的 学者认为 ， 在财政立法领域 ， 人们 早 已认识 到 涉及财政 的
“

政 治 法律
”

（ ｐｏ ｌ ｉｔｉ ｃａ ｌ

ｌａｗｓ） 乃是某种 不 同 于
“

司 法 法律
”

（
ｊ
ｕｒｉ

ｄ
ｉ ｃａｌ ｌａｗｓ ） 的东 西 。 （参见 弗 里德利希 ？ 冯 ？

哈耶克 ： 《 法律 、 立法 与 自 由 》 第 1 卷 ， 邓 正来 、 张 守 东 、 李静冰译 ， 北 京 ： 中 国 大 百

科全书 出版社 ，
2 0 0 0 年 ， 第 2 1 3 页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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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政主体必然要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予以回应 ， 并集中体现于改革方案的整体设计中 。

因此 ， 政治决策或改革设计会直接影响税法制度的变革 ， 这既体现了政治因素与税

制建设的重要关联 ，
① 也与国家的政治 、 经济和社会职能直接相关 。

尽管税法变革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回应 ， 但并非 自发形成的法律秩序 ， 政府的

主动推进不可或缺 ， 从而使税制的政策性更为突 出 。 在税制变迁过程中 ， 国家的直

接推动或政府的着力建构 ， 始终是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 。 事实上 ， 任何政府都谋求

长治久安 ， 而通过税法变革解决各类现实问题 ， 从而提升政府的合法性 ， 正是政府

主动推进税制变迁的政治动因 。 在政府不断推动税制变迁的过程 中 ， 为了防止合法
＾ 化危机 ， 必然要越来越多地体现法治精神 ， 从而推进现代税收法治的发展 。

2 ． 宪法修改与税法变革的关联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不仅影响税法变革 ， 也常常会引发宪法修改 。 而修宪又会为税改提

供宪法依据 ， 从而进一步推动税法变革 ， 这体现 了法律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关

系 。 下面以 1 9 8 2
—

2 0 0 4 年的三次修宪为例 ， 来说明其对不同阶段税法变革的影响 。

表 3 宪法修改与税法变革的关联

ｉ史分期宪法修改税法变革两法关联

笛 ＾ 1 ＱＳ ？ 住條蜜
1 9 8 3

—

1 9 8 4 年实施
“

利改税
”

宪法的涉税条款在一定程度
第
一

阶段 1 9 8 2 年修宪 ’ 涉税条 n 人宪以及整体工商税制改革上为
“

8 4 税改
”

提供支撑

1 9 9 3 年修宪 ， 首次规定实行市场经 1 9 9 4 年实施与市场经济相适 宪法的新规定为
“

9 4 税改
”

济 ， 加强经济立法 ， 完善宏观调控 应的新税制 ， 推出分税制提供直接依据


2 0 0 4 年修宪 ， 首次规定保护公私财 2 0 0 4 年以后的税改更注重减 宪法的新规定在
“

0 4 税改
”

产权和保障基本人权


税和纳税人权利保护中得到具体落实


上表表明 ，

“

8 2 修宪
”

与
“

8 4 税改
”

以及工商税制的系统确立 ，

“

9 3 修宪
”

与
“

9 4 税改
”

以及整体市场经济税制的确立 ，

＂

0 4 修宪
”

与
“

0 4 税改
”

以及整体税法体

系的完善 ， 都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。 不仅如此 ， 宪法与税法制度变革的关联在时间上先

后相继 ， 宪法修改都在税法变革之前
；
同时 ， 宪法为税法变革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基

础和依据 ， 而税法变革其实是在落实宪法的相关条款 。 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， 凸显了

法治在税制变迁中的重要价值 ， 以及宪法在税收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。

需要说明的是 ， 我国 的
“

七五宪法
”

和
“

七八宪法
”

对税收问题只字未提 ， 只

是
“

八二宪法
”

才强调
“

公民有依据法律纳税的义务
”

，
② 这是现行宪法唯一直接涉

① 有 的 学者认为 ， 税收是重 要 的 政治 工具 ， 蕴含着重要 的政 治价值观 ， 因 而两者 关联非

常 密切 。 （参见 Ｂ ． 盖伊 ？ 彼得斯 ： 《税 收政治 学 ：

一种 比较 的 视 角 》 ， 第 5 5 页 ） 其实 ，

我 国 税法从对不 同所有制企业 的 区别 对待 到 内 外企业 的 平等征税 ， 从 重视 国 库 收益 到

重视人权保障 ， 也体现 了 政治价值观的 变化 。

② 与此相 关 ，

“

五 四宪 法
”

第 1 0 2 条 曾 规定
“

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 民有依 照 法律纳税的 义务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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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的条款 ， 表明中 国在改革开放之初 ， 已开始重视国家与国民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 ，

只是该规定仍有较大局限性 。 如将此处的
“

公民
”

扩大解释为各类
“

对公共物品的

提供负有分担义务的国 民
”

，
① 则税法变革的宪法基础会更为坚实 。

此外 ， 每次税改都发生在修宪之后 ， 这并非巧合 ， 而是暗合 ， 体现了税法与宪

法在变革方向上的紧密关联 。
？ 如此紧密的关联在其他法律制度变迁方面几乎难以

找寻 。 当然 ， 从另一个侧面看 ， 这也只能是宪法和具体税法制度都处于变革时期的

现象 ， 是现代税制尚未建立的体现 ， 在宪法相对稳定或更为成熟的情况下 ， 这种税

改与修宪之间的 同步关联不会也不应频繁发生 。

3 ． 分配调整与税法变革的关联

无论是上述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还是宪法修改 ， 都要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

求 。 其中 ， 分配关系或分配结构的调整 ， 分配风险和分配危机的防范和化解 ， 是关

涉经济 、 社会和政治等各领域的重大问题。 由 于财税是影响分配的重要 因素 ， 解决

经济 、 社会领域的分配问题迫切需要税法变革 ， 因而经 由财税手段进行的分配调整 ，

必然与经济 、 政治等各系统密切相关 ， 由此更加凸显
“

经社一政法
”

框架内各类要

素的紧密联系 。

事实上 ， 上述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、 宪法修改及税法变革 ， 无不受到分配调整的直接

影响 。 例如 ， 国家与企业或者 国家与 国民的分配、 中央与地方的分配 、 居 民之间的

收人分配等各类分配调整 ， 均与税法变革直接相关。

表 4 分配调整与税法变革的关联

历史分期分配调整税法变革两者关联

？以改革开放后税法基本制度国家 、 企业 、 个人的分配调整是
胃一＿賺复和重建为主轴、税改

”

的重要动因

笛
一

国家与 国 民 、 中 央 与地方的 以市场经济和分税制为取向解决
“

两个比重
”

过低的分配失
一

分配调整


的整体税法体系调整


衡问题是
“

9 4 税改
”

的重要动因

笛
一

於？ 玄港士汰的夂 戸汝斗 敕以
“

结构性减税
”

为主线的解决更为复杂的多重分配问题是

税法体系调整


“

0 4 税改
”
的重要动因

对于 现行宪 法第 5 6 条的 规定 ， 学界大都 从公 民 的 纳税义务 以及税收法定原 则 的 角度展

开探讨 。 从宪 法文本看 ， 此 处 的
“

公 民
”

当 然 用 于通 常 意义 。 本文后面 的扩大解释是

基于 我 国 宪法规定的局 限性而作 出 的理论探讨 。

① 在税法上 的 国家 与 国 民 的 主体二 元结构 中 ， 国 民包括企业 、 自 然人等各 类纳 税人 ， 但

在现行宪法 中并未直接规定企业 的 纳税 义务 。 我 国 企业 的 纳税义务是 通过税收 法律 、

法规等来加 以规定的 。

② 由 于宪 法和税法都涉及 国 民 基本权利 的保 障 ， 两者在方 向 上 自 然应保持 一致 。 从英美

多 国 的 制度实践看 ， 正是税法 问题推 动 了 近现代 宪 法 的 产 生和发展 ，
这突 出体现 了 税

法 对宪 法 的影响 ； 与 此 同 时 ， 宪 法对税法 的 影 响 则 无疑 非 常 巨 大 ， 尤其是税 法 的 制 定

和 实施是否 合宪 ， 历来是非常 重要 的理论和 实践 问 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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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说明 ， 历次税法变革都贯穿了分配调整的主线 。 事实上 ， 各类经济问题和

社会问题都集中体现于分配调整方面 ， 解决各类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是历次税

法变革和税制变迁的重要动因 。？

随着分配调整的 日益复杂 ， 影响税法变革的因素也 日趋繁多 。 例如 ， 在改革之

初急需解决的 ， 主要是国家与 国 民 ， 特别是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分配调整问题 ，

因此 ， 最先启动国营企业
“

利改税
”

（即 由 向 国家上缴利润改为上交税收 ） ， 直接带

动了
“

8 4 税改
”

， 而其他主体则很少涉及税收问题 。
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， 企业

类型或市场主体 日 益多元化 ， 非国营的 内资企业 、 涉外企业 、 个体户等不断涌现 ，

个人居民也拥有了更多的收入和财富 ， 国家与广义上的国民 （包括企业和 自然人等 ）

之间 的分配 日 显重要
； 同时 ， 随着各级政府 日益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， 中

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亦随之凸显 ， 从而推动了
“

9 4 税改
”

的启动 。 进人 2 1

世纪后 ， 基于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， 国家之间 、 国家不同层级的政权之间 、

国家与税法上的居民 、 非居民之间 ， 以及市场主体相互之间 的各类分配 日 益复杂 ，

多类主体的多层次分配问题亟待解决 ， 从而又推动了
“

0 4 税改
”

的开启 。 由于在不

同的发展阶段 ， 都存在亟待解决的经济分配和社会分配问题 ， 这些问题涉及个体营

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 ， 以及效率与公平 、 局部与全局 、 个体与整体等诸多方面

的选择和平衡 ，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 ， 就可能导致经济 、 社会的失衡乃至危机 ， 因此 ，

分配压力或分配问题历来是税法变革的重要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。
③

上述每个阶段的
“

税改
”

， 既要考虑前
一

阶段突出的分配问题 ， 又要关注新阶段

分配的主要矛盾 ， 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要在
“

税改
”

中不断解决 ， 它们既是推动税法

变革的重要动力 ， 又使历次
“

税改
”

具有一定的
“

连续性
”

，
④ 循此线索更有助于动

态地、 整体地把握税制变迁以及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。

4 ． 税制变迁中的关联机制探究

前面分别探讨了
“

改革决定
”

、 宪法修改、 分配调整与税法变革之间的关联 ， 体

现了多元的系统要素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。 其中 ， 分配调整作为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现

实需要 ， 体现为政治层面的利益分配 ， 以及宪法层面的权利和权力分配 ， 并具体落

① 参见张守 文 ： 《贯通 中 国经济法 学发展 的经脉—— 以分配为 视 角 》
， 《政法论坛 》 2 0 0 9 年

第 6 期 。

② 在
“

8 4 税改
”

前 ， 国 营企业只 缴纳工 商 税 ， 集体企业 只 缴 纳工 商税和 工 商 所得税 ， 城

市房地产税 、 车船使用 牌 照税 、 屠宰税仅对个人和极少 数单位征收 ，
工 商统一税仅对

外适用 。 因此 ， 许 多 主体都很少 涉及税收 问题 。

③ 参见何 帆 ： 《 为 市 场经济立 宪
——

当 代 中 国 的 财政 问 题 》 ， 北 京 ： 今 日 中 国 出 版社 ，

1 9 9 8年 ， 第
3 4
—

3 9
页 。

④ 连续性是在各类制度 变迁 中都 需要关 注 的 问 题 。 （参见 约 翰 ＿ Ｌ ． 坎贝 尔 ： 《制度 变迁与

全球化 》 ， 姚伟译 ， 上海 ： 上诲人 民 出版社 ，
2 0 1 0 年 ，

第 2 页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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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于税法变革以及其他法律变革之中 。 因此 ， 分配调整会影响政治决策和宪法修改 ，

以及税权和税收利益的重新分配 。 基于上述各类要素对税法变革的影响 ， 归纳提炼

税制变迁的关联机制 ， 有助于研究税法乃至其他法律领域的变革 。

从中国税制的发展历程看 ， 由 于改革初期各方面经验积累不足 ， 在税收立法方

面亦缺乏总体设计 ， 因而对外开放急需的 旨在保障国家主权的涉外税制最先推出 ，

不仅先于
“

8 4 税改
”

， 也先于 1 9 8 4 年的整体
“

改革决定
”

。 在国家整体税改的第一

阶段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启 动虽然略早于当年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， 但其 内在一致性非常突

出 ， ① 同时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推出后的税制建设 ，

一直体现着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以及
“

八二

宪法
”

有关公民纳税义务的要求 。② 但随着改革的深人 ， 从第二阶段开始 ， 作为整

体政治决策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， 从形式到实质都
“

整体先行
”

， 形成 了先作
“

改革决

定
”

， 其后修改宪法 ， 继而变革税制的先后相继的实然过程 。 在此过程中 ， 政治决策

影响宪法修改 ， 并进而影响税法的变革 。 而无论是政治层面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， 还是法

律层面的宪法修改和税法变革 ， 都要体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。 因此 ， 更深层次

的关联机制 ， 是经济和社会系统影响政治系统 ， 并进而影响法律系统中的具体税法

变革 。 可见 ， 在
“

经社一政法
”

框架下 ， 更有助于厘清相关要素与税法变革的关联 ，

从而揭示税制变迁的相关机制和内在动因 。

此外 ， 在各类关联要素构成的关联机制中 ， 法律或法治要素 日 益重要 。 因为在

现代法治国家 ， 税法变革必须遵循严格 的税收法定原则 ， 必须充分体现法治精神 ，

从而使法律或法治的要素贯穿于税制变迁的全过程 。 可以说 ， 税制变迁的过程 ， 就

是税收法治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。 对此 ， 可以透过历次税法变革所要解决的核心

问题 ， 作 出进一步的审视和阐释。

三 、 核心问题 中的法律要素

上述
“

改革决定
”

、 分配调整等是影响税法变革的外部要素 ， 受其影响 ， 不同阶

段的税法变革在目标与路径 、 结构与功能 、 价值与原则方面各不相同 ， 而这些恰恰

是各阶段税改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， 且都与法律要素密切相关 。 它们作为影响税改

的 内部要素 ， 与上述外部要素相呼应 ， 共同构成了分析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

① 如前所述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 相关规范性文件于 1 9 8 4 年 9 月 1 8 日 通过 ， 自 当年 1 0 月 1 日起实

施 ， 而 1 9 8 4 年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则 于 当年 的 1 0 月 2 0 日 通过 ， 前后 相 距 时 间很 短 。 同 时 ，

在此次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中 ，
强调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 ， 综合运用税收等经济杠杆 ， 普遍推行

‘‘

利 改税
”

等措施 。 这些 与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精神和 制度建设都是 内在一致 的 。

② 在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持续推进过程 中 ， 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在 不断 完善 ， 在 1 9 8 6 年还推 出 了

《城 乡个体工商 户 所得税暂 行条例 》 和 《个人 收入调 节 税暂 行条例 》
， 这 些都是对

“
八

二 宪法
”

有关公 民纳 税义务规定的具体落 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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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重要维度 。

（

－

） 税改 目标与路径变迁的法律观察

在上述税制变迁的第一阶段 ， 财政意义上 的国家形态开始从
“

自产 国家
”

向
“

税收国家
”

转变 。① 通过
“

利改税
”

， 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。

“

利

改税
”

的成功以及相应的国 内所得税、 商品税和财产税制度的创设 ， 是
＂

8 4 税改
”

的重要成就 ， 由此不仅推动了税收国家的建立 ， 还通过明晰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，

使企业逐渐成为可以独立竞争 、 自主发展的经济主体 ， 从而进一步培育了市场主体 ，

为其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； 同时 ， 也优化了 国家与国 民的关系 ， 形

成了分配领域较为清晰的公私二元结构 ， 构筑了现代国家应有的基本框架 ， 加强了

宪法层面的所有权或财产权保护 。
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直接 目标 ， 是建立与
“

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
”

相适应的
“

工商

税制
”

， 这是构建完整税法体系的核心组件和重要基础 。 经由此次税改 ， 税法开始成

为影响其他法律调整的重要变量 ， 在宪法以及经济法 、 民法 、 行政法等部门法的法

学研究和制度构建中亦深受重视 。

基于体制基础的变易 ，

“

9 4 税改
”

的重要 目标是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
“

完整税制
”

， 提升国家税收收人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和宏观调控能力 ，
② 建立真正的

“

税

收国家
”

。
③ 相应地 ， 税法变革不仅要继续关注国家与国民分配关系的优化 ， 还要重

视中央号地方分配关系的调整 。 于是 ，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税制 ， 以调整国家与

市场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 ， 同时 ， 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分权和分配关系 ， 并将分

税制与整体税改综合并施 ， 便成为
“

9 4 税改
”

的重要任务 。 由于此次税改涉及国家与

国民 、 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， 因而其制度建构具有更为突出 的
“

经济宪法
”

意义 。④

“

9 4 税改
”

虽然实现了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和 中央本级收人 的高速增长 ， 有效解

决了当时突出存在的
“

两个比重
”

过低问题 ， 但却带来了新的
“

两个占 比
”

下降问

题 ： 居民收入的 占 比下降 ， 导致民生压力加大 ； 地方税收的 占 比下降 ， 导致
“

土地

① 参见马骏 ：
《 中 国公共预 算 改革 ： 理性化 与 民 主化 》

， 北京 ： 中央编译 出版社 ，
2 0 0 5 年 ，

第 3 3
—

4 3 页 。

② 在
“

9 4 税改
”

目标 中 明 确 提 出 增加 收入和 宏观调 控 ， 表 明 对国 家汲取财政收入和宏观

调 控能 力 的关 注 ， 而这两 大能 力 在 当 时深受学界重视 。 （参见王 绍 光 、 胡 鞍钢 ： 《 中 国

国 家能 力 报告 》 ， 沈 阳 ： 辽宁人 民 出版社 ，
1 9 9 3 年 ， 第 6

—

1 3 页 ）

③ 真正 的税 收 国 家 （ Ｓｔｅｕｅｒｓ ｔａａｔ ）
， 应 当是 国 家通过从私人 经济 部 门 获取财政收入 ， 来提

供公共 物 品 。 因 而 ， 实行市场经济 与 税收国 家 的 要求是一致 的 。

④ 在经济宪 法领域 ， 规范 国 家 与 国 民 的 收入分配 ， 以及 中 央 与 地方 的 收入分配 ， 是非 常

重 要的 内容 。 由 于税制直 接关 乎 国 民 的基本权利 ， 是 宪 法在税收 领域 的具体 化 ，
因 而

必 须关注其合法性 与合宪性 问 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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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
”

、 地方债务问题突 出 ， 从而引发 了经济 、 社会 、 政治层面的诸多问题 。 因此 ，

如何构建公平合理的税制 ， 使其在形式和实质上更具有合法性 ， 是第三阶段的
“

0 4

税改
”

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。

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 ，

“

0 4 税改
”

的重要 目标是降低国 民负担 ，

提升税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。 为此 ， 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完善税制的措施 ， 包括税种的

废止与合并 、 课税要素的调整等 。 其中 ， 农业税的废止、 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和税率的

调低 、 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提高 、

“

营改增
”

的试点等 ， 都广受瞩 目 。 上述税改的具

体措施 ， 使税制结构更为合理 ， 并在客观上推动了
“

结构性减税
”

， 税法的基本价值

和税收法治水平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提升 。 可见 ， 随着税改在不同阶段的不

断深人 ， 法治精神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 ， 税收法治现代化的程度亦不断提高 。

上述不同阶段税改 目 标的实现 ， 都离不开相应的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 。 其 中 ，

每次税改所实施的具体制度调整 ， 即为微观路径 ；
而历次税改所遵循的整体改革思

路 ， 则为宏观路径 。 宏观路径与税改 目标具有 内在一致性 ， 即使微观路径对于税改

目标实现非常重要 ， 也不能偏离宏观路径 。 例如 ， 在我国改革之初 ，

“

放权让利
”

既

是改革的整体思路 ， 也是
“

8 4 税改
”

应当遵循的宏观路径 。 通过
“

利改税
”

以及工

商税制的逐步建立 ， 国家在
“

放权让利
”

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国企的经营 自 主权 ， 还

使各类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激励 ， 并逐渐成为 自 主 、 自立的市场主体 。
① 但与此

同时 ， 也引发了财政收入
“

两个比重
”

下降带来的中央调控乏力的问题 ， 于是 ， 国

家适度
“

集权争利
”

便成了
“

9 4 税改
”

的整体思路 。 经 由
“

9 4 税改
”

， 财政收人的
“

两个比重
”

迅速提升 ， 但市场主体税负偏重 ， 地方财政压力偏大 ， 国家与国民 、 中

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紧张 ， 于是
“

适度让利
”

又成了
“

0 4 税改
”

的整体思路 ； 全球

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， 更使
“

结构性减税
”

成为
“

0 4 税改
”

的主线 。 ②

可见 ， 每次税改都是对前次改革存在问题的
“

修正
”

或
“

矫枉
”

。
③ 从第一阶段

的
“

放权让利
”

， 到第二阶段的
“

集权争利
”

， 再到第三阶段的
“

适度让利
”

， 每次宏

观路径上
“

权
”

与
“

利
”

的调整 ， 都涉及法律的变革 ， 既构成了螺旋式循环 ， 又体

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持久性 。 上述宏观路径的变易也说明 ， 从系统思维的角度 ，

“

税

改
”

不应仅涉及税制 ， 还须与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合 ， 与总体改革思路相协调 ， 这样

①
“

放权让利
”

作 为 总体的指 导 思想 ， 应 当 在税改 中 被遵 循 。 国 家税 收收入在 ＧＤＰ 中 的

占 比从 8 0 年代初 的高值 ， 降到 1 9 9 3 年 的 低值 ， 体现 了 国 家 的
“

让利
”

实 效 。 但这并不

代表每个税法领域都 很好地体现 了 上述指导 思想 。

② 参见 张 守文 ：
《

“

结构性减税
”

中 的减税权 问题 》
， 《 中 国 法学 》 2 0 1 3 年第 5 期 。

③ 在税制 变迁过程 中 ， 每次税 改都 是对上一次 改革存在 问 题 的修正 。 例 如 ， 仅从收 入分

配 的 角度看 ，

“

8 4 税 改
”

是 对过去企业 上缴利 润过 多 、 分配压力 过大 的税收调 整 ；

＂

9 4

税改
”

是对此前 国 家让利 过 多 的
一 种调 整

；
而

‘‘

0 4 税改
”

则是对 国 家 收入 占 比过 高 、

市场主体压 力过大 的进 一步调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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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处理好宏观层面 的分配 问题 。 如
“

8 4 税改
”

与
“

财政包干制
”

的财政体制 ，

“

9 4 税改
”

与
“

分税制
”

的财政体制等 ， 都有密切关联 。 但
“

0 4 税改
”

却未与财政

体制改革有效关联 ， 因而也未能解决分税制的突出 问题 ， 甚至影响了 中央与地方分

配关系 的法律调整 。

此外 ， 为了明晰税改的 目标和路径 ， 历次税改都有整体方案或局部方案 ， 其中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和
＂

9 4 税改
”

的整体性更为突 出 ， 因而更受关注 ，

“

0 4 税改
”

则因缺乏

改革的系统性而易被忽略 。 但上述历次税改 ， 无论是大规模地集中呈现 ， 还是小范

围地局部渐进 ， 都离不开国家立法的强力推动 ， 因而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建构性 。 随

着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执政 、 依法行政思想的 日 渐成熟 ， 国家在现代税制建构过程

中不断融入法治因素 ， 税收法治现代化水平在总体上亦不断提升 。

（

二
） 税制结构与功能变迁的立法审视

历次税改不仅 目标与路径有别 ， 税制结构和功能亦有相当变化 。 由于只有改变

税制的结构和功能 ， 才能实现税改的 目标 ， 因此 ， 通过税收立法来调整税制结构 ，

从而改变税制的功能 ， 是实现税改 目标的重要路径和必然要求 。

表 ｓ 工商税制重要税种演变①

税改阶段 税种调整 目标商品税②所得税③财产税④

开征 国营／集体／私营企

？开征新税种 ， 开征产品税 、 营业的所得税 ， 以及个体开征房产税 、 城镇土地使用税 、

ｗ
建立新税制业税 、 增值税工商户所得税／个人收入 耕地占用税 、 车船使用税 、 印花税



调节税

① 由于历 次税改主 要侧 重 于工 商 税制 改革 ， 故在 此 不 涉及 海 关征 收 的 关 税和 船舶 吨 税 ，

也不包括 已经废 止 的 农业 税 、 牧 业税 、 筵席税 、 屠宰 税 、 固定资 产投资 方 向调 节税等

税种 ， 同 时 ， 也不 列 举在工商税收 中 影响相对较 小 的 正在开 征 的 烟 叶税 、 车 辆购置税 、

城 市维护建设税等 。 此 外 ， 在税制 变迁 中 被统 一或 可 能被统 一 的 联 系 紧 密 的税种 之 间

专 门加注 了
“

／

，，

。

② 商 品 税 的 主要税种 总体稳定 ， 就税 收收入和 影 响 而 言在
“

8 4 税 改
”

中 产 品税最 重要 ，

在
“

9 4 税改
”

中增值税最 重要 ， 在
“

0 4 税改
＂

中 商 品税 的 三大 税种都 在完善 ， 在
“

1 4

税改
”

中 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 。

③ 在税制 结构 变迁方面 ， 所得税 的 主 要税种 由 繁到 简 日 益 清晰 。

“
8 4 税改

”

时期 所得税制

是按所有制 、 涉 外 因素 等标准建立 的 ， 非 常繁杂 ， 因 而
“

9 4 税改
”

将
“

统 一税法 、 简

化税制
”

作 为 重 点 ， 到
“

0 4 税 改
”

阶段 ， 所得税 的 调 整 巳经 到位 ， 形 成 了 企业 所得税

和个人所得税 的
“

二元结构
’’

。

④ 在
“

8 4 税改
”

、

“

9 4 税改
”

阶段 ， 大量开 征财产税税种 ， 形成 了 内 外有 别 的 二 元税制 ；

在
“

0 4 税改
”

阶段则 大量 统 一财产税 ， 解决二元 税制 问 题 ， 为 下
一步 构建地方 税体系

做准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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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5

；改阶
？

段
｜

税种调整 目标
丨商品税ｍｍ财产税

钵一由綹令 、 丨 知开征资源税 、 土地增值税和契税 ，

＂
＜ｕ ｉ？ ｒｔｒ

，，
统
一

税法 、 改造增值税 、 营业 2 2 Ｓ 2保留房产税／城市房地产税 、 车船
9 4＿

简化税制 税 ， 开征消麵 删税／车船麵牌麵 、 城镇土
Ｊｔ—地細税 ／耕地 占廳 、 印花税

调整增值税 、 营

合理调整 ，业税 、 消费税的统
一

企业所得税 ， 调整统
一

房产税 、 车船税 ， 保留土地

完善税制征收范围和税率 ， 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
“

三税
”

、 资源税 、 契税 、 印花税



实施
“

营改增
”



税制结构的变化 ， 主要体现为税收体制 以及征纳制度 的变革 ， 尤其更直观地

体现为税种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变化 ， 对此可以从税收立法的视角加 以审视。 例如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以新开征多个税种为突 出特点 ， 确立 了商品税 、 所得税和财产税领域

的重要税种制度 ， 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税制结构 ， 形成了与 当时商品经济相适

应的全新复合税制结构 ；

“

9 4 税改
”

进一步完善和合并 了一系列税种制度 ， 以适

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；

“

0 4 税改
”

则进一步废止和归并相关税种 ， 使税法体系

更为合理 。

上表的税种变化 ， 可以更直观地反映税制结构的变迁 。 因为各类税种的开征与

停征 、 废止与合并 ， 都会改变税制结构 ， 并进而影响其功能 。 此外 ， 各类税种的课

税要素结构 ， 包括主体结构 、 税 目结构 、 税率结构等 ， 对整体税制的收人分配、 宏

观调控等功能有直接影响 。 从总体上说 ， 作为税改的具体路径 ， 税种的开 、 停 、 并 、

废对税制结构影响更大 ， 而开征期间的课税要素调整则对税制功能的影响更为直接 。

依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， 特定的税制结构会产生特定的功能 。 例如 ， 在收入功

能方面 ， 商品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 ， 自
“

9 4 税改
”

以来 ， 其在税收总

收人中的 占比一直在 6 0 ％以上 ， 汲取财政收入的功能突出 。 对于商品税收入占 比过

高的问题 ， 学界早已提出要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 ， 国家也强调要提高直接税的

比重 。① 在调控功能方面 ， 每次税改进行的税种及其课税要素的调整 ， 使各个税种

都可能成为调控工具 。 例如 ， 房产税、 营业税 、 土地增值税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 ，

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于股市调控 ， 所得税 、 增值税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， 都发挥过重

要作用 。

从功能变迁的角度看 ， 在税制变迁过程中 ， 上述功能会随立法重心的变化而有

所改变。 例如 ， 在
“

8 4 税改
”

阶段 ， 由于计划经济因素尚有较多残存 ， 因而税制的

宏观调控功能尚未充分体现 ； 但在
“

9 4 税改
”

后 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， 税收

① 参见杨志勇 ： 《税制 结构 ： 现状分析 与 优化路径选择 》
，

《税务研究 》 2 0 1 4 年第 6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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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调控已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职能 ， 在具体税制设计方面对宏观调控的考虑也越

来越多 ， 各类税种的课税要素作为重要的调控工具亦被广泛运用 。
① 可见 ， 税制结

构中的税种及其要素结构的立法调整 ， 直接带来了税制功能的变迁 。 而上述税制结

构和功能的变化 ，
正是现代税制发展 的重要表征 ， 是税收法治不断走向现代化的重

要体现 。

（
三

）
价值考量的侧重及其法律体现

与上述税改的 目标与路径 、 结构与功能等相关联 ， 历次税法变革的价值考量虽

各有侧重 ， 但主要涉及效率 、 公平 、 秩序等制度价值的取舍 ， 且有充分的法律体现 。

从定分止争 、 规则先行的角度 ， 税法变革必须强调法定和秩序 ； 从合理性与合法性

的角度 ， 税法变革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 ， 以保障制度的可持续 。 而上述对秩序 、 公

平 、 效率价值的强调 ， 则构成了税法三大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 ， 同时 ， 也是现代税

收法治的基本要求 。 当代世界各 国无论具体税制有多大差异 ， 但在其税收法治现代

化的过程中 ， 对上述基本价值或基本原则的强调却是
一

致的 。

良好的税制应有助于保障收人分配和宏观调控 的公平与效率 ， 历次税改对上

述价值都有法律体现 。 例如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的重要 目 标是理清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

系 ， 确保国家获取稳定的税收收人 ， 因而税制设计既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促进企

业发展 ， 又要从行政效率的角度保障财政收入 ；

“

9 4 税改
”

的重要 目标是增加国

家 （特别是 中央本级 ） 的税收收人 ， 因而税制设计既要有助于增进经济效率以保

障税源丰沛 ， 又要有助于提高征管效率以保障财政汲取 。 可见 ， 上述两次税改都

特别强调效率价值 ， 这与当时 国家在改革 中普遍强调的
“

效率优先 ， 兼顾公平
”

的思路较为一致 。

但是 ， 税制改革不能仅强调获取收入 ， 或过于偏重效率价值 。 良好的税制要实

现
“

良法之治
”

， 还应该体现公平价值 ， 实现分配正义 ， 这直接关乎公平竞争以及税

制 自身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。 因此 ， 从
“

9 4 税改
”

开始 ， 已 明确提出要
“

公平税

负
”

， 对公平价值的侧重由此亦逐渐凸显 。 此后 ，

“

0 4 税改
”

综合继承了以往两次税

改的价值追求 ， 强调通过优化税制 ， 适度减税 ， 既提升经济效率 ， 又促进税负公平 ，

同时 ， 此次税改还力图完成
“

9 4 税改
”

确定的
“

统
一税法、 简化税制

”

的 目标 ， 将

法定原则的要求和对秩序价值的追求也融入税改之中 。 可见 ， 随着税改的逐渐深人 ，

相关的价值追求从
“

8 4 税改
”

相对更侧重于效率 ， 转 向
“

9 4 税改
”

同时侧重于公

平 ， 而
“

0 4 税改
”

则强调多元价值的综合 ， 即将效率、 公平和秩序的价值融入整体

① 例 如 ， 在
＂

9 4 税 改
”

过程 中 ， 增值税制度没有直接选取
“

消 费 型
”

， 就有对 固定资产投

资过热 的 调控考虑
；
在 消 费税 、 营 业税 、 所得税等领域 的课税要 素设计 ， 都 有产 业调

控 的考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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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改和具体立法之中 。 尽管
“

0 4 税改
”

是基于
＂

9 4 税改
”

的基本框架进行税制优

化 ， 其分散展开的制度变革在外观上缺乏系统性 ，
① 但因其旨在解决重复征税 、 国

民待遇 、 税负不公等问题 ， 因而更全面地体现了公平 、 效率和秩序的价值 ， 也更加

符合税法原理和税法原则的要求 ， 是我 国税收法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。 下面以
“

0 4 税改
”

所欲解决的上述问题为例 ， 对其价值考量的侧重及其法律体现略作说明 。

在防止重复征税方面 ，
②

“

0 4 税改
”

注重加强税种内部及税种之间 的制度协调 ，

在税法设计上关注更隐蔽 、 更普遍的
“

税制性重复征税
”

， 以体现效率与公平价值 。

例如 ， 增值税在理论上是典型 的
“

中性
”

税种 ， 但实践中仍然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。

我国在 2 0 0 4 年启动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 ， 并于 2 0 0 9 年完成增值税从
“

生产型
”

向
“

消费型
”

的转变 ， 就是试图解决税种内部因税基设计导致的重复征税问题 。 而此后

国家推动的
“

营改增
”

试点 ， 则是力图解决由于不同税种的制度设计而导致的重复

征税问题。 上述解决重复征税的各类制度变革 ， 都有助于税负公平、 提升效率 ， 从

而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效率等价值 。

在保障国民待遇方面 ， 对纳税主体能否适用统一的税法制度 ， 确保基本的 国民

待遇 ， 事关纳税主体之间的税负公平 。 为此 ， 早在
“

9 4 税改
”

阶段 ， 国家就着力统
一“

内外有别
”

的商品税 ， 但直至
“

0 4 税改
”

阶段 ， 才基于ＷＴＯ 有关国民待遇的

要求 ， 解决了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领域的国民待遇问题。
③ 直接税制度的

“

内外统

一

”

， 对于实现国民待遇 、 促进公平竞争尤为重要 。 而公平竞争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

效率和确保秩序 。 此外 ， 通过废止农业税及相关税种 ， 实现城乡税制 的统一 ， 从而

使整体税制更趋合理 ， 也是
“

0 4 税改
”

的重要成果 。 而上述的税法变革不仅直接体

现了公平价值 ， 也与效率和秩序的价值考量密切相关 。

在促进税负公平方面 ， 由于税负公平与公平价值直接相关 ， 是税制合法性或正

当性的重要基础 ， 因而历次税改都要考虑如何促进税负公平 。 其实 ，
上述的防止重

复征税 、 保障国民待遇或统一相关税制等 ， 都有助于促进税负公平 。 在
“

0 4 税改
”

① 十六届 三 中全会 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提 出 了
“

简税 制 、 宽税基 、 低税率 、 严征管
”

的税 改

思想 ， 但没有形成 总体 的税 改方 案 。 在
“

0 4 税改
”

过程 中 ， 相 关 税种 的 合并和废止 、

税率和税基的调 整 ， 也体现 了 上述 的 税改思想 。

② 重复征税是加重 市场主体 负担 、 推 动 物价上涨 、 导致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 的 重 要原 因 。

因 此 ，

“

0 4 税改
”

期 间推 出
“

营 改增
”

以 及其他制度 改革 ， 解决重复征税 问 题 ， 具有 多

方面 的 重要 意义 。

③ 依据 1 9 9 3 年 1 2 月 2 9 日 通过 的 《全 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 员会关 于外 商投资企业和 外

国 企业适用增值税 、 消 费税 、 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 的决定 》
， 我 国 在商 品 税领域 里率

先 实现 了 内 外统一 。 2 0 0 8 年 实施 的 《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企业所得税法 》 ， 则 实现 了 内 外 企

业 在税收方面 的 国 民待 遇 ， 使各 类企业 在统 一 的 名 义税率 和税 负 下 展开 竞争 。 此 外 ，

到 2 0 0 9 年 ， 在房产税 、 车船税等财产税领域 ， 也 都 实现 了 内 外有 别 的税制 的统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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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 ， 对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额的多次调整 、 房产税和资源税领域的改革试点

等 ， 都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的追求 。 ①

在落实法定原则方面 ， 上述 旨在促进税负公平的各类制度变革 ， 都应严格遵循

法定原则 ， 实行
“

法律保 留
”

。 因此 ， 将 以往税改过程 中形成的大量
“

税收暂行条

例
”

尽快上升为法律 ， 作为实现税收法治 的基本要求 ， 巳成各界基本共识 。 在
“

0 4

税改
”

阶段 ， 既有较好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 《企业所得税法》 、 《车船税法 》 ， 也有因

偏离该原则而引发诸多争议的房产税改革等试点 。 吸取上述历史教训 ， 下一阶段的
“

税改
”

必须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置于首位 。

上述四个方面体现了
“

0 4 税改
”

价值考量的非单
一性 ， 以及未来税制变迁在价

值取舍方面的趋势 ；
同时 ， 价值的多元化亦与税法的基本原则直接关联 。 例如 ， 上

述防止重复征税 、 避免内外有别 、 确保税负公平的税制变革 ， 不仅有助于实现负担

公平 、 竞争公平 ， 也有助于增进效率 ， 是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的直接体现 ；

而作为
“

制度
”

变革 ， 则需遵循税收法定原则 ， 依法确定 国家与国 民的分配秩序 。

可见 ， 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必须以法定原则为基础 ； 同时 ， 公平原则的贯彻 ， 有助

于实现效率和更高层次的秩序 。 上述经由历次税法变革所形成的共性原则 ， 在未来

的税改中均须遵循 ， 这是建立现代税制的重要前提 。

总
＇

之 ， 历次税法变革的 目标与路径 、 结构与功能 、 价值与原则 的调整或连续 ，

都是税制变迁的核心问题 ， 随着上述方面法治因素的不断累积 ， 现代税制共通的结

构和功能 、 价值与原则亦逐步确立 ， 从而使税收法治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升 ， 并为

未来的税制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。

四 、 新税改的连续性 、 特殊性及法治期待

（

－

） 新税改 ： 历史的连续与承继

前面探讨了中 国税制的变迁周期和关联要素 ， 分析了不同阶段
“

税改
”

的 目标

与路径、 结构与功能 、 价值与原则等核心问题及其与法律要素的关联 ， 从中不难发

现 ： 税制总是倾向于不完善 ， 因而每过一定时期就要改革 ； 每次税改既会遗 留问题 ，

又会蕴含共通的经验 ， 特别是有助于制度完善的经验 。 若能总结既往 ， 以之为新阶

段的税改提供借鉴 ， 则无疑大有裨益 。

① 在
“

0 4 税改
”

期 间 ， 国 家 多次修改 《个人所得税法 》
，
提高 工薪 所得的 扣 除额 ， 并调 整

税率结构 ；
同 时 ， 在上海 、 重庆两 地对个人 自 住房 屋 进行征收房 产税 的 改革试点 ， 在

资源税领域进行从量计征 改为 从价计征 的 改革试点 。 上述各类 制 度变 革尽管 可 能有 多

重 目 标 ， 但体现公平价值至少是其 目 标之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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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变迁周期看 ， 2 0 1 4 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， 新一轮财税改革被置于

突出位置 ， 由此使税制变迁进人到第四阶段
——

“

1 4 税改
”

或称新税改时期 。 从关

联要素看 ， 直接影响税改的政治要素 ， 仍是作为 国家政治决策 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。
？

2 0 1 3 年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将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独立于经济体制改革 ， 以体现其在整

体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， 同时 ， 在各类体制改革中都强调财税的保障作用 ， 以体现其

支柱功能 。 此外 ， 无论在推进市场化 、 加强宏观调控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， 还是在

支持社会保障 、 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 ， 财税体制改革都负有重要使命 。 正是基

于财税改革与各类相关要素的交互影响及其重要地位 ， 国家率先推出了 《深化财税

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》 ， 以作为
“

1 4 税改
”

的直接基础 。 依据该方案 ， 需将财政改革

和税制改革结合起来 ， 以解决
“

9 4 税改
”

即已 凸显但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的央地关系

问题 ， 从而对以往税改的缺失作出进一步矫正 。

如前所述 ， 历次重要
“

改革决定
”

都曾影响修宪 。 2 0 1 3 年的
“

改革决定
”

虽未

能直接引发修宪 ， 但它强调的
“

落实税收法定原则
”

早 巳成为学界共识 ， 且在 2 0 0 4

年修宪时亦曾受到关注 。 作为税法的基石性原则 ， 税收法定原则无论以后能否直接
“

入宪
”

， 其真正被遵从才最重要 。 此外 ， 前面还 曾探讨分配调整对于历次税改的影

响 ， 由于当前社会分配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问题已非常突出 ， 各类分配

压力十分巨大 ，
② 因而解决分配问题同样是

“

1 4 税改
”

的重要动因 。

可见 ， 从各类关联要素与税改的交互影响看 ， 前面提出 的
“

经社
一

政法
”

框架

仍适用于
“

1 4 税改
”

问题的分析 。 在具体推进新税改的过程中 ， 不应忽视各类相关

要素的影响 ， 这也是从治理体系角度完善税制的需要 。 此外 ， 历次税改所涉及的核

心问题 ， 新税改同样需要面对 ， 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仍需着力解决 ， 由此也可进一

步发现新税改与以往税改之间的连续性。

例如 ， 在 目标与路径方面 ， 结合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，

“

1 4 税改
”

应侧

重于税法体系的全面完善 ， 基于对市场经济 、 税法原理 、 法治实践的较为充分的认

识 ， 继续提升税收法治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； 要立足现实 ， 加强顶层设计 ， 构建

合理的税法体系 ， 通过进一步
“

完善立法 ， 改革税制
”

以及
“

落实税收法定原则
”

，

来构建更为科学 、 合理的现代税收制度 ， 这是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。 其

中 ， 税制的顶层设计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非常重要 ， 但必须解决
“

闭 门设计
”

和
“

关门立法
”

的问题 。 为此 ， 应建立纳税人深度参与的常态机制 ， 广泛听取纳税人的

意见 ， 真正了解和解决税收征纳方面存在的问题 ， 从而更好地提升整体税制和具体

① 参见 《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》 ，
北京 ： 人 民 出版社 ，

2 0 1 3 年 。

② 国 家 的财政压 力 与 国 民 的 民 生压 力 并存 ， 由 此形成 的
“

双重 压 力
”

比经济下行 的压力

等更值得重视 ， 而且 需要通过财税法 、 金融 法等 经济 法途径加 以解决 。 （参见张 守 文 ：

《缓释
“

双重压 力
”

的 经济法路径 》
，

《北京大 学学 报 》 2 0 1 2 年第 5 期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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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， 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。

在结构与功能方面 ， 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会直接影响税制的结构变化 。 其中 ，

就法律渊源结构而言 ， 授权立法时期形成的大量
“

税收暂行条例
”

将逐步上升为法

律 。 此外 ， 从
“

税种法
”

结构来看 ， 有些
“

税种法
”

将被合并 ， 如原来的房产税和

相关土地税制度将被合并为房地产税法 ； 有些
“

税种法
”

将获得新生 ， 如国家将制

定首部 《环境税法 》
； 有些

“

税种法
”

将得到扩展 ， 如消费税法的调整范围将被扩

大 ； 有些
“

税种法
”

将被消灭 ， 如通过
“

营改增
”

， 营业税制度将不复存在 。 上述调

整都将导致税制结构的重要变化 ， 并促进税法体系的完善 ， 同时 ， 税法保障收人分

配和宏观调控的功能将被进一步强化 ， 这对于税收法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。

在价值与原则方面 ， 以往税改渐次确立 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 ， 在新税改中应

集中体现 。 事实上 ，

“

1 4 税改
”

仍需继续既往税改未竟的事业 ， 如
“

0 4 税改
”

尚未

完成的
“

宽税基 、 低税率
”

和
“

结构性减税
”

的改制 目标 、

“

9 4 税改
”

即 已提出但

至今仍未完成的
“

公平税负 、 简化税制 、 合理分权
”

的任务等 ， 都需要新税改持续

落实 。 税制的完善永无止境 ， 总是需要不断体现公平 、 效率 、 秩序的价值 ， 实现分

配正义
； 同时 ， 与上述价值相关联 ， 应更加坚定地恪守法定原则 、 公平原则和效率

原则 。 这不仅是
“

改革决定
”

或
“

改革方案
”

的要求 ， 更是确保税制合理性与合法

性 、 提升税收法治现代化水平的要求 。

（
二

） 新税改不同于既往的特殊性

在关注
“

1 4 税改
”

与以往税改连续性的同时 ， 也应看到 ， 新税改是在加强现代国

家治理体系建设 、 全面推进法治的背景下展开的 ， 因而有许多不同于既往的特殊性 。

首先 ， 基于财政被视为
“

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
”

， 税收已成为国家治理基

础的基础 ， 因此 ， 新税改要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 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相关联 ，

与国家的政治 、 社会等多重体制改革相结合 ， 从而有别于 以往单纯配合经济体制改

革而进行的税制变革 。 为此 ， 应更重视前述财政社会学强调的财政与政治 、 经济 、

社会等多元系统的紧密关联 ，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税收法治体系 。

其次 ， 基于财税改革独特重要地位的凸显 ， 税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 ， 而应与财

政改革相配套 ， 进而还要与政治 、 经济 、 社会诸多领域的改革相衔接 。 由 于新税改

同中央与地方 、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 ， 以及社会分配与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直接挂

钩 ， 因此 ， 对税法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、 税法变革的方向与路径 ，
以及相应的法治保

障方面 ， 都要提出新的要求 。

再次 ， 基于国家高度重视治理体系 的现代化 ， 法治 巳被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高

度 ， 税制改革与法治建设的联系更为紧密 ， 全面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更为迫切 。

尽管以往的税改也不同程度地强调
“

整章建制
”

， 但离法治 ， 至少离税收法定原则

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。 而新税改以整体税制完善 、 实现税收法治为核心 目 标 ， 对其
？ 9 8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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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性或合法性的要求应 比 以往更高 。 毕竟 ， 税制变革直接关乎分配正义 ， 对于

实现税收法治至为重要 。

上述特殊性表明 ， 新税改既要面对以往税改遗 留的问题 ， 又要解决新时期诸多

更为复杂的问题 ， 因而需要有总体设计和有效推动 ， 而不能仅靠 自然演进 ， 这样才

能更好地解决税改的系统性 、 完整性与协调性问题 ， 构建现代税收法治体系 。 为此 ，

2 0 1 4 年 6 月 3 0 日
，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》 ， 强

调财税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
“

统一完整 、 法治规范 、 公开透明 、 运行高效
＂

的
“

现代

财政制度
”

， 在经济 、 社会和政治层面 ， 该制度应有利于市场统一和资源配置优化 、

促进社会公平 、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。①
“

统一完整 、 法治规范
”

作为新税改的重要 目

标 ， 体现了对统一的税收法治体系 的需要 ， 特别值得强调 。 首先 ， 税法的
“

统一
”

是税制优化的体现 ， 在以往税改不断
“

统一税法
”

的基础上 ， 新税改还要通过税种

的废止和合并 ， 实现增值税法 、 房地产税法的统一 ；
此外 ， 应避免大量实施影响税

制统一的立法
“

试点
”

， 解决对市场主体的统一适用问题 。 其次 ， 税制的
“

完整
”

是

指税法体系应全面覆盖 ， 相关税种及相应制度应有尽有 。 例如 ， 环境税的酝酿开征 ，

消费税和资源税的税 目调整 ， 都体现了对税制完整性的追求 。 其实 ， 统一完整 ， 既

是对税制的法治化 、 规范化的要求 ， 也是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基本体现 。 如果一国税

制不统
一

、 不完整 ， 就会导致税收领域的不平等 、 不公平 ， 就难以形成税收领域的
“

良法之治
”

， 对此还需从法治维度专门探讨 。

（
三

） 对新税改的法治期待

历次税改都有助于税制的完善 ， 并在总体上不断推进税收法治 。 由 于税收涉及

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 ， 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是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 ， 因此 ， 历

次税改都要解决税收立法级次 、 稳定性 、 透明度等问题 。 基于税制存在的突出 问题 ，

基于对国情和税收法治的认识 ， 真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， 构建更为简明 、 完整 、 统
一的税法体系 ， 全面推进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， 是新税改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。

现行税制的突出问题是系统性 、 稳定性不够 ， 对于税法体系 的应然结构 尚缺乏

稳定清晰的认识 ， 诸如增值税 、 房产税等重要制度至今仍变动不居 ， 就是明证 。 尽

管税法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变易性 ， 但仍应有基本的稳定性 ， 以有效保障各类主体

的理性预期 。 此外 ， 在税制的统一性、 简明性方面仍有很大空间 。 自
“

9 4 税改
”

以

来 ， 国家一直强调
“

统一税法 、 简化税制
”

，

“

内外有别
”

的税法在形式上已经基本

统一 ，
② 但增值税、 房地产税制度的统一 ， 仍是新税改的重要任务 。 同时 ， 大量法

① 《审议 〈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 总体方案 〉 、 〈关 于进一步推进户 籍制度 改革 的 意 见 〉 、 〈 党 的

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 〉 》
， 《人民 曰 报 》

2 0 1 4 年 7 月 1 日 ， 第 1 版 。

② 如前所述 ， 我 国 已在形式上解决 了 税 收立 法 中存在 的 内 外有 别 问 题 ， 但纳税主体毕 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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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位阶不同 的税法规范层出不穷 ， 使税制十分繁复 ， 不仅影响其实质透明度 ， 也影

响纳税人遵从 。 为此 ， 新税改既要解决税收实体法在结构上存在的不统一 、 不简明

的问题 ， 又应在税收程序法上注意正当程序 的建构 ， 并在 《税收征管法 》 的未来修

改中加 以体现 ， 从而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权利 ， 保障公平 、 正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 。

事实上 ， 体现在历次税改中的基本价值 ， 已成为融贯税法体系 的魂魄 ， 直接影响

税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评判 。 例如 ， 税制的公平性历来备受关注 ， 新税制仍需继续解

决
“

税负公平
”

的问题 ， 不仅要解决纳税人之间的横向税负不公 ， 还要合理确定税

负 ， 因为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作出动态的纵向安排和合理的税负调整 ， 是税法变革的

7欠恒主题 。 新税改要全面体现历次税改逐步确立的基本价值 ， 就必须解决税负不公

平 、 征管不规范 、 征纳不和谐等诸多问题 ， 以有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， 提高征纳

效率 ’ 确保分配秩序和分配正义 ，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推进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。

每次税改都是在回归和重申基本价值 。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 ， 税改往往是最初效

果明显 ， 但一段时期后便出现反弹 ， 税负不公 、 税负加重的问题会更加突 出 ， 这种

现象和问题曾被概括为
“

黄宗羲定律
”

， 它表明
“

税制总是存在着变坏的倾向
”

。
①

与此相关 ， 国家在
“

改革决定
”

中曾提出要
“

稳定税负
”

。 但这种提法在法律上也可

能存在歧义 ， 因为税负应依法 确定 ， 要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动 ， 不可能一直
“

稳

定
”

； 同时 ， 与传统法义务和责任的确定不同 ， 纳税人个体的税负可能随其纳税能力

的变化而调整 ， 也不可能
“

稳定
”

。 也许为避免上述歧义 ， 国家后来改称
“

稳定宏观

税负
”

，
② 这比原来有了一定进步 。 但如果国民整体税负本已过重 ， 再强调稳定过重

的税负 ， 则无疑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 ， 却无助于保障国 民权益 。 因此 ， 上承
“

0 4 税

改
”

的 目标 ， 新税改应继续推进适度减税 ， 使国 民负担更合理 ， 从而更好地体现公

平 、 效率等基本价值 。

上述基本价值的落实 ， 要体现在税制的结构与功能方面 。 其中 ， 诸如直接税与

间接税的结构 、 中央税与地方税的结构 ，
③ 以及各个税种 的主体结构 、 税 目结构 、

千 差万别 ， 就实质公平 而言 ， 应 在相 关 制度 中 体现这种差异性 。 因 此 ， 在 统 一 的 税法

之 中 ， 也会存在制度差别 ， 如 一般纳税人和 小规模纳税人 、 居民 和 非 居 民 等 不 同 主体 ，

在 法律适用上 都有差别 。

① 由于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 ， 原 有制度可能 不适应新 的发展要求 ， 加之制度的执行者不 能严格

执行制度等方方面 面的 主客观原 因 ， 都会使税制 呈现 出 变坏 的趋势 。 在整个人类文 明 的进

程 中 ，
这一 问题始终存在 ， 因而需要不 断改革和完善税制 ， 持续加强税收法治 。

② 《 审议 〈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 总体方案 〉 、 〈 关 于进一步推进户 籍制 度改革 的 意见 〉 、 〈 党 的

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 实施方 案 〉 》 ，
《人民 日 报 》 2 0 1 4 年 7 月 1 日

， 第 1 版 。

③ 在税法体 系 中 ， 直接税 与 间 接税 的 比 例 涉及税 制 的合理 性 ， 而 中 央税 与 地方 税的 比 例

则直接影响 中 央和地方 的 收入分配 。 应 当 先考虑 税制 的 合理 性 ， 然 后再考虑 中央 与 地

方 如何分配 的 问题 。 这对于新税改能否取得实效非 常重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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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率结构 、 优惠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变化 ， 都会影响税收分配收人和配置资源功能

的实现 ， 直接影响
“

取用关系
”

的调整和税制存续的合法性 ， 因此 ， 税制结构的调

整和变化必须慎重 ， 要严格依法进行 ， 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。

就
“

取用关系
”

而言 ， 无论是税款征收方面的
“

取之有道
”

， 还是税款使用方面

的
“

用之有节
”

， 其中的
“

道
”

和
“

节
”

都强调是法律的约束 ； 此外 ， 税款要
“

取之

于民 ， 用之于民
”

，

“

取
”

与
“

用
”

都要真正为民 ， 即为社会公众有效提供公共物品 ，

这是税制合法性的根基 。 在税收依据理论中 ， 以卢梭为代表的
“

交换说
”

曾从整体

的国家与国民的取用关系角度 ， 把 国民纳税与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视为一种
“

交换
”

，

从而把国民的税收负担与其公共物品收益结合起来 ， 这对于良性的征纳关系或
“

取

用关系
”

的形成 ， 以及税收宪法学的构建 ， 对于实现良法善治 ， 都有积极价值 。 为

此 ， 新税改应与财政分权改革相结合 ， 真正确保各类公共物品 的有效供给 ， 这也是

依宪治国的必然要求 。

新税改是税制变迁的
一

个新节点 。

一

个良好税制的形成 ， 究竟是源于建构还是

演进 ？ 整体的税制变迁究竟是强制性的还是诱致性的 ？ 对此可能见仁见智 ， 莫衷一

是。 但从政府主导的传统来看 ， 至少在形式上 ， 中国 的税制变迁存在较为突 出 的建

构性和强制性 。 尽管在最初改革时普遍是
“

摸着石头过河
”

， 立法试点屡见不鲜 ， 但

税法作为典型的公法 ， 其制度建设离不开国家的强力推动 。 例如 ，

“

8 4 税改
”

、

＂

9 4

税改
”

都是依据国家总体税改方案推进 ，

“

0 4 税改
”

亦由 国家分步实施 ， 新税改更

是由 国家特别力推的 。 作为典型的
“

政府主导型
”

的新税改 ， 必须从
“

重税收政策
”

转为
“

重税收法律
”

， 并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。 在国家高度重视法治的背景下 ， 解

决最基本的税收法定问题 ， 应当是新税改比以往税改最大的进步 。

与此相关 ， 国家虽然提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 ， 并未提及
“

现代税收制度
”

， 但这

并不意味着我国 已经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 。 从法治角度看 ， 我 国的税制建设还远未

达到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 ， 仅此
一

点 ， 就很难说巳建成
“

现代税收制度
”

， 更何况整

个税法体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存在诸多欠缺 。 因此 ， 对新税改最基本的法治期待 ，

就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， 它既是中国税制是否
“

现代
”

最基本的标志 ， 也是中 国税

收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界碑。

结语

有关税制变迁理论的探讨 ， 不仅有助于弥补税法学或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缺失 ，

而且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拓展亦有重要价值 。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， 税制变迁既然涉

及
“

税
”

， 就必然与政治 、 经济 、 社会等诸多要素存在紧密关联 ， 并由此可以从多个

学科的视角展开分析 ； 同时 ， 由于税制变迁的核心毕竟是
“

制
”

的变迁 ， 因而与法

律要素的关联更为紧密 。 事实上 ， 无论基于前述
“

经社一政法
”

框架的维度 ， 抑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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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税制变迁核心问题的维度 ， 都不难发现 ： 法律要素始终是与税制变迁不可分割

的核心要素 ， 中国税制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提升法治水平 、 实现税收法治现代

化的过程 。 为此 ， 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， 更强调法律系统或法律要素对于税制

变迁的重要影响 ， 并在税制变迁过程中关注税收法治的现代化进程 。

税制变迁虽然受到多方面关联要素的影响 ， 并会形成重要的 内在关联机制 ， 但

它并非仅是被动地受制于上述要素 ， 而是能够在推进经济增长 、 社会发展和政治清

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， 从而实现其在促进经济效率 、 社会公平与政治安定方面的重

要功能 。 而上述作用的发挥和功能的实现 ， 都与法治的保障须臾不可分割 。 只有不

断提升税收法治水平 ， 才能更好地实现税制的各类重要功能 。

税法问题极其复杂 ， 税制变迁千头万绪 ， 牵涉甚广 ， 因而对特定时空维度的选

取非常重要 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定
“

时空
”

， 税法变革的特殊周期 ， 相关要素的

特别影响 ， 构成了 中国税制变迁的独特历史画卷 。

“

横看成岭侧成峰
”

， 对这一独特

历史画卷的纵横审视 ， 有助于发现其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共性经验 ， 从而有助于见

微知著 ， 鉴往知来 ， 在推进具体税法制度发展的同时 ， 全面提升中 国税制的系统化 ，

推进税收法治化的现代化。

在税制变迁中 ， 涉及许多变与不变 、 个性与共性 、 差异性与一致性并存的内容 。

从普遍性的角度 ， 应更多关注具有共性或一致性 的不变内容 ； 从特殊性的角度 ， 则

应关注具有个性或差异性的需要变革的内容 。 唯有兼顾上述两个方面 ， 才能更好地

发现问题和积累经验 ， 从而在税制变迁过程中不断完善税收法治 。 不同时期的经济

和社会发展所需解决的突 出矛盾不同 ， 政治选择各异 ， 每次税改的 目标与路径 、 结

构与功能 、 价值侧重等亦会发生调整和变化 。 但无论税制如何变化 ， 经 由历次税改

逐步形成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 ， 特别是税收法定原则 ， 尤其应当坚守 ， 这对于确

保税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、 充分体现法治精神 、 实现税收法治现代化非常重要 。

税制变迁事关整体分配秩序变革 ， 是国家法治发展的重要缩影 。 由于税制变迁

始终有国家的直接推动 ， 因而其建构性非常突出 。 需要相关的政治决策 、 体制改革 、

宪法修改 、 法律调整等诸多方面的配套 ， 以建构能够及时回应经济社会需求的税制

变迁 。 中 国未来的税制变革 ， 唯有全面体现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 ， 才能在法治的框

架下 ， 构建更为良好的国家与 国民的
“

取用关系
”

， 从而全面保障基本人权 ， 实现国

家的长治久安 。

〔责任编辑 ： 赵 磊 〕

？1 0 2？



中 国 社会科学 2 0 1 5 年第 2 期


ｏｎｅ ，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ｇａｐｓｉｎｉｔ
；
ｔｈｅｆ 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 ｉｍｉｌａｔｅｓｌｅｓｓｗｅｌ ｌｉｎｍｉｇｒａ

ｔｉｏｎ

ｆｒｏｍ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ｔｈａｎｉｎｍ ｉｇ 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
，ｒｅｖｅａ ｌｉｎｇ

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
？

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 ｉｍ ｉ ｌ ａｔｉｏｎ
；ｇｏｏｄ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ｓｅｒｖｉ ｃ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ａｎ

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ａｃｉｌ ｉｔａｔｅａｓ ｓ 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
，ｒｅｖｅａｌ ｉｎｇａ ｓｓ ｉｍｉｌ ａｔ ｉｏｎ

＇

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
？

ｎ ｉｔ
ｙ ；
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 ｅｅｎ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

＇

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

ｔｈｅｍａｎｄｌｏｃ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ａ ｓｓ ｉｍｉｌａ ｔｉｏｎ
，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

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ｖｅ ｎａ
？

ｔｕｒｅｏｆ ａｓｓ 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．Ｐ 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 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ｆ ｆｏｒｔ ｓ
，ｂｕｔｓｔｉｌｌ

ｍｏ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
ｉｓｔｈ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ｌｕ

？

ｓ ｉｏｎ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．

（
5
）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ｘＳｙ

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

Ｚｈａｎｇ
Ｓｈｏｕｗｅｎ

？ 8 0？

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ｅｔａｘｓｙｓｔｅｍｅｐｉｔｏｍｉｚｅａｎａｔｉｏｎ
＇

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．

Ｉｔ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 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
ｔｏ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 ｌ

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
，ａｎｄｓｏ ｃ 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ｕｔ ｉｓａｌｓｏｉｎ

？

ｓｅｐａｒａ
ｂｌｅｆｒｏｍｌ ｅｇａ

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．Ｗｅｓｈｏｕ ｌｄｅｘａｍ ｉｎ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ｒｅｉ 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

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ｏｔｈｅｔａｘｓｙｓ
ｔｅｍｆｒｏｍｔｈｅ ｌｅｇａ

ｌ
ｐｅｒｓｐｅｃ

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ｈｏｕ ｌ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
ｙ

ｉｍｐｒｏｖｅ

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 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ｌｅｇａ
ｌｓｙｓ

ｔｅｍ ．
Ｔｈｅｓｐｅｃ ｉｆｉ ｃ

＂

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
＂

ｔｈａｔ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ｄｓ ｉｎｃ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
ｈａｖｅｖａｒ ｉｏｕ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

，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
ｃｏｎ

？

ｔｉｎｕ ｉｔ
ｙａｎ

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，ａｎｄ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ｖｉｔ
ｙ ．
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

ｐｒｉｎｃｉｐ ｌｅｓｏｆｔａｘｌ ａｗｉ ｓｏｕｒｍｏｓ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ｅｘｐ ｅｃ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ｕｌ ｅ

ｏｆｌａｗ ．
Ｔｈｅｎｅｗ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2 0 1 4 ｓｈｏｕｌｄｂｕｉ ｌ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

ｐａｓｔ ，ｆａｃ ｅｕｐｔｏｔｈｅｒｅａ ｌｉ ｓｓ ｕｅｓ
，
ａｎｄ ｉｎｓ ｉｓｔｏｎｂａｓ ｉｃｖａ ｌｕｅｓ ，ａｎｄｔｈｕｓｐｒｏｍｏｔ ｅａｌａｗ

－

ｂａｓｅｄｔａｘｓｙｓｔ 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 ｔｅ

＇

ｓｏｖｅｒａｌ ｌ
ｇ
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ｓｙｓｔｅｍ．

（ 6 ）Ｍａｋｉｎ
ｇ
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ＷａｎｇＨａ ｉｙａｎ

？
 1 0 3 

？

Ｍａｋｉｎｇ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ｉｓａｂａｓ 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

＂

ｔｒ ｉａｌ
－

ｃｅｎｔｅｒｅｄ
ｐ

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

ｒｅｆｏｒｍ．

”

Ｔｈｅｃ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 ｆｅｎｄａｎｔ
’

ｓｃｒ ｉｍｉｎａｌｌ ｉａｂ ｉ ｌｉｔｙ
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ａｔ

ｔｈｅｔｒ ｉａｌｓｔａｇｅ
．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 ａｌ

ｐｒａｃ
ｔｉ ｃｅ

，ａｒｒｅｓｔ
＂

ｆｏｒｃｅｄ
＂

ｔｒ ｉａｌ
，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ｇ

ｔｈｅ

ｔｒｉａ ｌ
ｐｒ ｉｍａｒｉ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ｅｄｏ 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 ｓ

，
ｍａｋｉｎｇ

ｔｈｅ
ｐｒｅ

－

ｔ ｒｉａ 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
，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ｏｎ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ｅ

，ａｌｌ

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ｗｅａｋｅｎｃｒｉｍｉｎａ ｌｔｒ ｉａ ｌ
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ｋｅｉｔａｍｅｒｅｆｏｒｍａ ｌｉｔｙ ．Ｉｎｔｈｅ

ｃｏｎｔｅｘｔｏ 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
ａ

ｊ
ｕｄｉｃ ｉａ 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ｉ 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

ｐａｒｉ

？

ｔ
ｙ
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ａｎ

ｄ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ｌｉ ｔ
ｙ ，ｉｔ ｉｓｎｅｃ ｅｓｓａｒｙ

ｔｏｅ 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

ｔｈｅｔｒ ｉａ ｌｓｙｓｔｅｍ ，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ｔｒ ｉａｌ
－

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ｌ 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，ｒｅａｌ ｉｚｅｔｈｅｐｒ 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

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ｓａｔｒ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
，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

？ 2 0 4 ？


